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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商法论丛》宗旨：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
民商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重大法律问题，为我国民商事立法
的现代化和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理基础，提升我国民商法理论水准，培养民商法理论人才
。
　　本卷刊载了民商法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共19篇，其中：　　《电子承诺的几个法律问题》在电
子订约中，承诺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也产生了新的法律问题。
本文对电子承诺的方式、发出时间、生效时间和地点、撤回及撤销等法律问题进行讨论。
　　《短信息侵权之法律探析》主要对短信息引每的侵权问题进行深入探析，涉及短信息侵权行为的
认定、我国关于短信息侵权的立法现状、国外规范短信息侵权的立法经验以及整治我国短信息市场的
法律对策。
　　《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问题，从民法理论的角度视之，实则涉及民事权利
客体之实质，及其中财产权客体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关乎传统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财产权构造体系之
检讨。
虚拟财产本身的特性也需要深入、具体的加以分析。
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加以阐述论证，并借鉴制度经济学有关财产权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非法人慈善团体的法律地位》针对我国非法人慈善团体法律地位问题从诸方面进行探讨，涉及
我国相关立法、实务现状、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非法人慈善团体取得合法地位的宪法基础与途径等
。
　　《冲突与创新——以物杈法与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比较为中心而展开》结合我国《物权法》以及相
关法律和行政规定，结合人民法院的审判实务，以物权法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比较作为切入点，
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相关研讨。
　　《网络环境中仲藏地的落空及填补》提出了在网络环境中仲裁地的确定问题，作者认为尽管“非
当地化”理论为在线仲裁彻底摆脱仲裁地的束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在当前国际立法背景下，
推行这一理论并不可行。
只有立足传统“地域”理论，纠正其从物理联系的角度考查仲裁地问题的偏向，转而顺应仲裁地意念
化趋势，从法律联系的角度确定仲裁本座，才能为在线仲裁的发展提供现实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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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研究一、电于承诺与承诺的方式《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关于承诺方式的规定
是：被发价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同意一项发价，即接受，缄默或不行动本身不等于接受。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也有类似的规则。
我国《合同法》也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
出承诺的除外。
可以认为，在承诺的方式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
电子商务立法无意改变有关用纸张进行传递的传统规则，“对于基于纸质文件所进行的交易与基于电
子通信方式所进行的交易应该平等对待，不应该对其中一个给予优势而歧视另一个。
”关于承诺的方式的规则也应可以适用于电子承诺。
但在电子承诺中，存在下列特殊问题：（1）对非电子要约能否以电子承诺的方式作出？
（2）在完全电子商务中，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皆可在线完成，在线即时交付或支付是否可以视为承诺
？
考察有关的国际国内立法，可资借鉴的立法是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
该法规定：除非合同的语言或环境明确地表明另外的情况，（1）一个订立合同的要约邀请按照当时
的环境为适当的方式和介质发出的任何承诺。
（2）要求即时或立即交付拷贝的订单或要约所邀请的承诺可以是立即发货的承诺或是立即或即时发
送符合要求或不符合要求的拷贝的行为。
但如果许可方及时地通知被许可方，所发送的拷贝只是给被许可方提供的一种便利，则发送不符合要
求的拷贝不构成承诺。
也就是说，关于要约（包括非电子要约）能否以电子承诺的方式作出的问题，《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
法》采取的是有条件肯定的态度，除非要约另有要求或当时的订约环境表明其他情形。
但由于承诺可以口头和书面通知作出，也可能以行为方式为之，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电子承诺（被视为
书面形式），所以，承诺的具体方式需要根据要约当时的环境确定。
同时，除了传统的纸面介质，目前有6种不同的电子商务媒介，即电话、传真、电视、电子支付和货
币划拨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和互联网，其介质为光、电、磁，至于作出承诺的介质，也需要根据要约
当时的环境确定。
总体看来，《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对能否以电子承诺的方式作出承诺问题采取宽容、开放的立场
。
这是因为，既然立法已经肯定了电子承诺的法律效力，就不应轻易否定其实际应用，除非在交易中另
有约定或当时的订约环境另有要求。
该法实际上也含以下意思：承诺无须以与要约相同的方式作出，但应以要约人要求的特定方式作出。
在要约人无特别要求时，承诺可以适当的方式和介质作出。
关于在线即时交付是否视为承诺的问题，由于《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处理的是计算机信息交易，
所以只是就数字产品的拷贝做了规定，但其立法处理的原则是可以借鉴的。
也就是说，可以就其处理问题的方法扩展开来，只要受要约人交付标的物，即使标的物不符合要求，
也应认为是以行为的方式作出承诺的，但如果受要约人及时通知要约人其交付行为不构成承诺或用于
其他目的，则发送不符合要求的标的物不构成承诺。
在受要约人的义务是支付价款时亦同。
实际上，《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的规定并不违背传统法律原则，或说是将传统法律原则沿用于电
子商务领域，并对电子承诺中的特殊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合同法》对此等问题尚无具体规定，建议借鉴《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并将其按照上文的说
明扩展处理，以便解决我国的相关立法缺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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